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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使用母（子）公司资质参加品牌展位评审的相关要求

一、允许使用母（子）公司有关资质的情形

（一）母公司可使用全资子公司的出口额、境内外商标、

国际通行认证、研发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等四类资质参评。

（二）母公司可使用绝对控股子公司或相对控股子公司

的出口额、境内外商标、研发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等三类资

质参评，且需该子公司书面授权。授权方的各类资质在同一

展区均只能授权给一家公司，不得重复或拆分授权。

（三）子公司可使用对其绝对控股的母公司或该母公司

绝对控股的其他子公司的出口额、境内外商标、研发创新和

自主知识产权等三类资质参评，且需该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

书面授权。授权方的各类资质在同一展区均只能授权给一家

公司，不得重复或拆分授权。被授权方在同一展区只能接受

每类资质的一次授权。

二、相关条件

（一）属第一条所述范围的全资子公司或授权方，在使

用其资质的相应展区不得再单独参加评审。

其中，如全资子公司或授权方授权使用其资质的展区属

于机械类、工程农机类、服装类、礼品装饰品类、日用品类

等 5 大类（展区与类别对应关系详见《品牌展位展区设置及

申请企业最低出口额标准》），其在该展区对应大类的其他所

有展区中，均不得再单独参加评审，也不得将其资质再次授

权给其他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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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使用母（子）公司资质参评的，须在提交申报文

件时同时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母（子）公司关系证明文件。

属全资关系的，须提供母公司为子公司唯一股东的证明

材料；属绝对控股关系的，须提供母公司出资额占子公司资

本总额50%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子公司股本总额 50%以

上的证明文件；属相对控股关系的，须提供母公司为子公司

第一大股东的证明文件。证明文件（如工商登记证等）须加

盖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部门公章；属各地各级国资委管理的

企业，可以国资委文件替代工商部门文件。

2.具有法律效力的、经授权方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

的授权书。

授权书须写明授权资质对应展区、授权公司的海关编码、

授权产品海关税号、所授权的境内外商标、研发创新和自主

知识产权范围。相应授权产品海关税号如涉及不同展区，须

在同一份授权书上分别列明。

三、审核及公示

（一）交易团（分团）在提交品牌展位申请企业推荐名

单前，应完成对母（子）公司关系及使用资质相关材料的初

核。

（二）商（协）会在提交品牌展位评审结果前，应完成

对母（子）公司关系及使用资质相关材料的复核，并对经复

核认定可以使用母（子）公司资质参加评审的母、子公司名

单及其所使用的资质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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